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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服务
	内容
	标 准

	





读书
看报






	1.公共图书馆（室）、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含农家书屋、寺庙书屋）等配备图书、报刊和电子书刊，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
2.全市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不少于0.6册。
3.市图书馆基本藏书量不少于20万册，且人均年新增藏量不少于0.05册，年订购报刊种类不少于200种，年图书外借率达到总藏量的30%以上。
4.县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基本藏书量不少于2万册，且人均年新增藏量不少于0.04册，年订购报刊种类不少于15种，年图书外借率达到总藏量的20%以上。
5.乡镇综合文化站基本藏书量不少于3000册，人均年新增藏量不少于0.03册，年订购报刊种类不少于5种，年图书外借率达到总藏量的20%以上。
6.农家书屋（寺庙书屋）基本配备的图书不少于1200种、1500册，报纸期刊不少于20种、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不少于40种（张），年新增图书不少于60种。
7.在城镇主要街道、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阅报栏或电子阅报屏。
8.县（区）以上图书馆（含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为视障人士配置盲文书籍或有声读物，县级以下图书阅览室采取其他方式为视障人士提供阅读服务。
9.市、县（区）政府每年举办的全民阅读活动不少于1次，每次持续时间不少于2天。
10.设立”文化惠民一卡通”,开展相关优惠活动。
11.试点建设家庭书屋、网吧书屋。


	内容
	标 准

	
收听
广播
	12.为全民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17套广播节目。无线模拟广播提供不少于3套广播节目。地面无线数字广播提供不少于15套广播节目。有线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11套广播节目。


	
观看
电视
	13.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25套电视节目。无线模拟电视提供不少于3套电视节目。无线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15套电视节目。有线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60套基本电视节目。


	
观赏
电影
	14.为农牧区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服务，每村每月不少于1.6场，其中每年国产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2年）比例不低于1/3。为中小学生每学期提供3部爱国主义影片。


	


观看
演出
	15.市歌舞团年创作节目不少于5个，年下乡演出场次不少于100场,县民间艺术团年创作节目不少于2个，年下乡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
16.逐步实现每年每个行政村有1场县以上（含县）文艺团体的正规演出。扶持乡村业余文艺演出队开展文艺演出。
17.组建少儿文艺队、残疾人文艺队，每年开展文艺汇演。
18.每年开展基层文艺队伍区域（区内）联动活动。
19.搭建“藏戏大舞台”，实现每周都有藏戏演出、讲座等活动。

	



设施
开放

	20.市级公共文化设施每周开放各不少于49小时；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每周开放不少于42小时；乡镇综合文化站每周开放各不少于35小时。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实行错时开放，错时开放时间不少于总开放时间的1/3。
21.县级以上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活动场所免费开放时段，每周免费开放时段不少于8小时。
22.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单位实行门票减免，文化遗产日免费参观。


	内容
	标 准

	




文体
活动




	23.市级公共图书馆年举办讲座不少于10次。
24.市群艺馆年开展文化艺术普及和培训不少于50次，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各不少于12次，乡镇综合文化站各不少于10次。
25.市群艺馆年组织群众文艺活动不少于12场，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各不少于10场，乡镇综合文化站各不少于6场。
26.市级博物馆、群艺馆年举办临时展览各不少于5次，县（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各不少于3次，乡镇综合文化站各不少于1次。
27.城乡居民依托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体广场、公园、健身路径等公共设施就近参加各类文体活动。市级广场文体活动年各不少于150场，县级各不少于60场，乡镇各不少于20场。
28.面向特殊群体开展的针对性文化服务，市级公共文化场所年各不少于2次，县乡文化场所年各不少于1次。
29.县级以上（含县）形成1项有固定名称、特色内容、成届制、有影响的品牌文化活动。

	


数字
服务


	30.充分运用“西藏公共数字文化融合服务平台”，覆盖电脑、电视、手机等终端用户。
31.市级公共文化机构建有面向群众的门户网站和移动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等服务。乡镇级以上（含乡镇级）公共文化机构设施内免费提供无线wifi服务。
32.各级图书馆和县（区）、乡镇、村（社区）建有公共电子阅览室。
33.在广播、电视、主流报纸和各级政府网站建立公共文化频道、专栏，提供数字化服务，
34.有线（数字）电视、直播卫星、通信网络、互联网、手机电视等入户率不断提高。
35.打造拉萨文化网、非物质文化遗产网、藏戏网。



	内容
	标 准

	
流动服务
	36.市级公共文化机构年下基层（乡村、社区）流动服务不少于25次，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各不少于30次，乡镇文化站各不少于10次。


二、设施设备
	内容
	标 准

	市级文化设施
	1.市所在地设立“三馆一场”（公共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和剧场）。若具备条件可设立公共美术馆、非遗展示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县级文化设施
	2.县（区）政府所在地设置具有图书馆、文化馆功能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设立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培训教室、多媒体演示厅、排练室、娱乐活动室、展厅、多功能厅、健身房等功能。设立免费开放时间和内容公示栏。
3.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配备不少于20套阅览桌椅、15组以上书架、25台以上上网电脑（接入不低于10兆的宽带）、30套以上培训桌椅、5种以上健身器材以及投影、音响、灯光等必备设备。


	

乡镇文化设施


	4.乡镇（街道、农林场）独立设置综合文化站。设立图书阅览室、培训教室、娱乐活动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室、多功能厅、管理用房的功能。设立院墙、露天舞台、篮球场等附属设施。设立免费开放时间和内容公示栏。
5.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备不少于10套阅览桌椅、8组以上书架、6台以上上网电脑（接入不低于2兆的宽带）、15套以上培训桌椅、3种以上文体娱乐设备以及投影、音响、电视机等必备设备。


	内容
	标 准

	行政村文化
设施
	6.在村（社区）统筹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达到“五个一”标准：1间多功能文化活动室、1间图书阅览室（含电子阅览）、1个文化广场、1套群众体育活动器材、1套简易音响等。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新闻广电设施
	7.县级以上设立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广播电视发射（监测）台。
8.县级以上城市至少设置一座数字电影院，建设乡村电影“室外转室内”设施。
9.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和“村村响”。

	

体育
设施
	10.建成市级1场（容纳7000-10000人的体育场）、1馆（容纳1500-3000人的体育馆）
11.60%的县建有县级公共体育场（包括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地、人造草坪、足球场地、单侧看台、室外篮球场、羽毛球场等。）30%的县建有登山健身步道。基本形成县县有小型健身活动中心（座位500人以内，可开展5项体育健身活动）。
12.全市人均拥有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面积达到1.8平方米。

	辅助设施设备
	13.各级公共文化设施为残障人士配备无障碍设施。
14.有条件的市、县（区）公共文化设施配备安全检查设备。


三、人员配备
	内容
	标 准

	
人员
配备

	1.落实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和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编制。为新建广播电视机构配备相应人员编制。县级配备专职体育工作人员，乡镇、村（社区）配备专管员。
2.设立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置每村（社区）至少1名公共财政补贴的工作人员。
3.各乡镇（街道）拥有不少于2支相对稳定的业余文艺队伍，各村（社区）拥有1支经常性农牧（居）民业余文化活动队伍。

	内容
	标 准

	
业务
培训
	4.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15天。乡镇（街道）文化站专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农家书屋（寺庙书屋）管理员、村村通操管人员、农村电影放映人员、中波台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不少于5天。


四、经费保障
	内容
	标 准

	硬件
设施
	1.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应建设相配套的公共文
化设施。从住房开放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2.保障公共文化机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必须经费。


	基本
服务
	3.设立市、县（区）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保障公共文化设施运行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人员
经费
	4.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人员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5.县级以上（含县级）政府购买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岗位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五、标准实施
（一）本标准按照自治区颁布的指导标准制定，确定了我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经费保障标准，明确了政府保障底线。各县（区）要根据拉萨市实施标准，结合当地群众需求、政府财力和文化特色，制定适合本县（区）的保障标准，并制定具体实施措施，推动建立以国家《指导标准》为基础，以自治区、拉萨市和县（区）实施标准为补充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各县（区）的保障标准的具体指标应不低于拉萨市实施标准。
（二）本标准从印发至日起开始实施。标准以县（区）为基本单位推进落实。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能职责和任务分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县（区）根据拉萨市实施标准和本地保障标准，明确具体落实措施、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确保标准实施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
（三）县（区）政府要按照标准科学测算所需经费，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落实保障当地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
（四）县级（含县级）以上党委、政府要把本标准的落实情况纳入对各级各部门的考核工作中，进行量化考评。市委、政府督察部门定期对各县（区）委、政府部门进行督导检查。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对标准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加强督促检查。

